
炎陵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经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各单位编外人员经费管理，切实保障编外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编外人员，是指县内机关、事业单位（不含省、市垂管部门)使用并支付报酬，从事执法辅助、普通辅助、专业技术和其他事务工作，不纳入编制管理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编外人员经费，是指各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用于编外人员工资、奖金、社会保险等用途的经常性费用。
第四条 编外人员经费实行从严控制的原则，既控人数、又控经费。经费在符合总量控制原则的基础上由用人单位据实安排。编外人员必须属于编办实名制系统登记的人员，未经备案登记不得新增或调整人员。 
第五条 编外人员预算编制按照《炎陵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办法》（炎办发〔2022〕20 号）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编列：
（一）从事普通辅助、执法辅助及其他事务工作的人员：
1.工资标准按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不高于 2600 元 / 月（基础工资）执行；建立编外人员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本岗位工作满 1 年且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的，从次年增加 100 元的工龄工资（年度递增部分可叠加，不纳入基础工资上限限制）；以后每满两年增加100元的工龄工资，依次递增。
2.对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的人员发放年度考核奖金标准不超过 2400 元 / 人。
（二）经县编委会批准聘请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由基础工资、月度绩效和年度绩效组成，年薪酬约10万元，薪酬待遇由用人单位按本单位制定的考核计分办法进行量化考核。
（三）编外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单位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随缴费基数的调整而调整。
第六条 编外人员采取劳务派遣方式（警务辅助人员除外）进行管理，经费拨付由依法设立的劳务派遣机构每月月初向用人单位申请经费计划，用人单位审核后向财政部门提出拨款申请，同步提交上月编外人员工资发放、费用支付明细；如有人员变动，需一并提供变动审批依据。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授权单位支付至劳务派遣机构，由劳务派遣机构支付到人。
第七条 各单位编外人员经费按现有经费渠道解决，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单位，从部门行政运转经费中据实编列；非财政预算拨款单位可结合自身实际参照执行，原则上只减不增。
第八条 县审计局负责对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将编外用工情况纳入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
第九条 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炎陵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对所属单位编外人员经费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条 如省、市对编外人员经费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每年年底前向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编外人员经费开支情况。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炎陵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经费管理办法》（炎政办发〔2022〕27 号）同时废止。


